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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聘任曹飞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协助公
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简历详见附件）。

曹飞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担任证券
事务代表所必备的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规对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条件要求。

联系方式：
证券事务代表 张姗姗 曹飞
联系电话 0564-3631386 021-62968628

电子邮箱 600496@jgsteel.cn 600496@jgsteel.cn

办公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
江精工工业园

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 999 号大虹
桥国际 32楼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附：
曹飞：男，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16 年 4 月进入公司证券投资部

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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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
董事会通知时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
事 3 人。 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徐缓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为保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工作顺利开展，现

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选举如下：

序号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姓名
1 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徐 缓 徐缓、刘远程、袁岚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张荣武 张荣武、洪芳、刘燕平
3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崔荣军 崔荣军、张荣武、谢小梅
4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洪 芳 洪芳、崔荣军、谢建中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均为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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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量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5,000 万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在开展钢结构建筑系统集成服务业务的过程中， 为加强对工程项目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 已建立了以 BIM 集成设计为核心产品的浙江精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和以之云物联网为核心产品的量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两家子公司的研
发成果已陆续取得若干奖项：“精筑 BIM+ 项目管理平台”被国家工信部评为“2019
年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钢结构激光三维扫描测量与智能化数字预
拼装成套技术”被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评为“2019 年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十项
新技术”， 是唯一的民营企业获奖单位；“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结构工程 BIM 技术
应用”荣获 2018 年全国 BIM 大赛一等奖。

为做大做强该业务板块并逐渐从成本中心转为盈利中心， 逐步实现对外销售
建筑信息化服务软件，公司拟通过收购整合原有两家子公司的方式，成立全资专业
子公司———量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事项在公司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量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上海
4、股权架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
5、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科技、电子商务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电

子产品、通信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钢结构工程、建筑工
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
件，安全信息技术产品，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出版物；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
法项目。（以工商核准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设立子公司，有利于提升公司信息化服务软件对外销售能力，提升公

司盈利水平。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投资进展，根据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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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监事 3 人，实际表决监事 3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在保证全体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
由监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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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现聘任王爱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附：
王爱民：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近 5 年工作简历：曾任杭萧钢构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负责装配式建筑技术加盟业务，现任公司副总裁。 王爱民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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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 2020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
前提下，由董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
时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独立董事邵春阳先
生、章武江先生、方二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独立董事邵春阳先

生、章武江先生、方二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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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进行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度第三
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1、按新收入准则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取代之前的“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等。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

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 公司因实施新收入准则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累计影响数情况如下（未经审

计）：
存货调减 3,963,274,806.94 元，合同资产调增 3,952,065,573.71 元，递延所得税

资产调增 2,833,521.22 元 ， 预收款项调减 814,763,403.32 元 ， 合同负债调增
814,763,403.32 元，预计负债调增 8,650,392.78 元，盈余公积调减 179,776.58 元，未
分配利润调减 16,846,328.21 元。

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不影响公司 2019 年
度相关财务指标。

四、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

政策要求进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持

有本公司股份 200,241,51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5% ； 其中已累计质押
126,46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3.15%，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8%。 大山私
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山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66,740,868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4.61%；其中已累计质押 97,4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8.44%，
占公司总股本的 8.54%。

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及第二大股东大山公司合计
累计质押 223,910,000 股，占其共同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1.01%，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2%。

一、本次股份解质情况
近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华友控

股和第二大股东大山公司的通知， 华友控股将其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3,240,000 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大山公司将其质押
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0,050,000 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3,24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6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6%

解质时间 2020年 7月 14日

持股数量 200,241,513股

持股比例 17.5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26,46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3.1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08%
股东名称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50,0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0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9%
解质时间 2020年 7月 14日
持股数量 166,740,868股
持股比例 14.6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7,45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8.4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54%

本次华友控股与大山公司解除质押的股份， 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
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与第二大股东大山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合计持有

公司 366,982,38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2.16%。 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华友控股持有
本公司股份 200,241,5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5%；其中已累计质押 126,46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3.15%，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8%。 大山公司持有本公
司股份 166,740,8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1%；其中已累计质押 97,450,000 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8.44%，占公司总股本的 8.54%。

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华友控股与大山公司合计累计质押 223,910,000 股，占
其共同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1.01%，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2%。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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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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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
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仙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详见附件）。

张仙华先生将与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同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张仙华先生担任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

格和条件。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仙华先生，出生于 1972 年 5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

任俊杰（惠州）电子有限公司生产部工程师，博敏有限行政部专员、公司行政部对外
事务负责人。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行政部内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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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监事
会通知时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监事
信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成立， 本届监事会由信峰、 宋志福、 张仙华先生三人组成，其

中，张仙华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会同意选举信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信峰先生，出生于 1981 年 7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

深圳全成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厂务部经理，博敏有限人力资源部经理，公司人力资
源部经理，博敏投资监事。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人力行政部高级经理，江苏博敏监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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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15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梅州市经济开发试验区东升工业园 B 区公司

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6,636,35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1.38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缓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其中，袁岚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黄晓丹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636,3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636,3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徐 缓 226,619,878 99.9927 是
3.02 谢小梅 226,619,878 99.9927 是
3.03 刘燕平 226,619,878 99.9927 是
3.04 谢建中 226,619,878 99.9927 是
3.05 刘远程 226,619,878 99.9927 是
3.06 袁 岚 226,619,878 99.9927 是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张荣武 226,619,878 99.9927 是
4.02 洪 芳 226,619,878 99.9927 是
4.03 崔荣军 226,619,878 99.9927 是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信 峰 226,619,878 99.9927 是
5.02 宋志福 226,619,878 99.992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报酬的议

案
6,053,2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
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 - -

3.01 徐 缓 6,043,199 99.8335
3.02 谢小梅 6,043,199 99.8335
3.03 刘燕平 6,043,199 99.8335
3.04 谢建中 6,043,199 99.8335
3.05 刘远程 6,043,199 99.8335
3.06 袁 岚 6,043,199 99.8335

4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 - -

4.01 张荣武 6,043,199 99.8335
4.02 洪 芳 6,043,199 99.8335
4.03 崔荣军 6,043,199 99.833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和累积投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其中议案 3-5 董事、监事的选举均以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琦雨、李小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二〇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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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15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五矿大厦 4 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3,628,30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2.84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海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宏利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3,529,109 99.9852 75,200 0.0111 24,000 0.0037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3,529,109 99.9852 75,200 0.0111 24,000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续聘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
务 所 为 公 司
2020 年度财务
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服务机
构的议案

2,881,087 96.6714 75,200 2.5232 24,000 0.80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勋非、覃家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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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15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丹梓北路 2 号共进股份 4 栋

8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0,647,74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79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6 人，董事唐佛南先生、胡祖敏先生因工作安排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李涛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龙晓晶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357,770 99.9217 232,100 0.0626 57,879 0.015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补选第三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0,037,743 97.1922 232,100 2.2473 57,879 0.56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璟、李芷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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